
朝阳区生态环境局2025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表（第三季度）
	序号
	任务来源
	市级任务内容
	区级责任部门
	进展情况

	1
	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
第286项
	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、规自领域和经济责任审计等问题整改，高标准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。
	区生态环境局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、区审计局
	一、督察整改完成情况。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情况。朝阳区承担的第一轮25项及第二轮21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；承办的第一轮466件信访件及第二轮262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信访件已全部办结并完成销号。
北京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情况。第一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9项整改任务、226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；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共34项，已销号27项，到达序时进度7项（均为涉水整改任务），督察期间交办的101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。
二、督察整改回头看开展情况。区领导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，主要领导分别就整改工作出了批示指示，主管区领导多次召开督察整改工作调度会。我区严格落实全市统一要求并自我加压，区整改办牵头开展了三轮全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“回头看”及“自查自纠自改”工作。机制建设方面，我区建立了“一案例三台账”、联合督查及线索交办3种工作机制，协同推动督察整改向主动治理转变。疑似问题方面，全区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、生态保护、大运河流域保护、建筑垃圾消纳、督察整改任务落实等领域，持续开展疑似问题交办、核实、动态清零。
三、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准备情况。中央督察组进驻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。一是草拟制定系列配套方案。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全区、我局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方案、以及信访办理专项工作方案草拟稿，初步明确了工作分工、工作流程、工作方式等要点，将根据市级方案印发情况，适时提请区级会议审议并印发。二是协商办公经费和保障措施。督察期间信访交办、下沉督察等环节涉及集中办公场所、办公用品、车辆等物资，经与区财政局沟通，将在进驻通知下发后进行资金追加和物资划拨，保障迎检工作顺利进行。三是选取督察组领导调研点位。为展示北京市及朝阳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，按照全市统一要求，各区应备选10个督察组领导开展调研的多类型点位，目前我们已初步选取了亮马河、温榆河公园、华能热电厂、零排放车队等30个候选点位，后续将进一步梳理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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